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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机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宁云商”或“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

公司 2016 年与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江苏苏宁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概述 

依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委托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银河物业公司”）为公司物流基地、自建店提供物业服务，预计 2016

年公司及子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不超过 14,000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委托江苏苏

宁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苏宁商管公司”）为公司自建店及配

套物业提供代理招商、代理运营相关服务，预计 2016 年公司及子公司支付代理

招商、代理运营相关服务费不超过 2,200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近东

先生在审议本议案时予以回避表决，本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认同意见。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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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2015 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服务-物业服务 

江苏银河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预计发生

额不超过 14,000

万元 

11,595.91 10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服务-代理招商、代

理运营 

江苏苏宁广场

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2016年预计发生

额不超过 2,200万

元 

0 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1）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 31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楼晓君，

住所为南京市和燕路 439 号，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楼宇（含厂房）综合管理；

房屋租赁、维修及代理中介服务；线路、管道安装及维修；园林绿化；装饰材料

制造、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停车场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5,033.15 万元，

净资产 831.68 万元，2015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87.89 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江苏苏宁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2 年 3 月 8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楼晓君，

住所为南京市玄武大道 699-8 号 5 幢 201 室，经营范围为柜台租赁、物业管理，

商业投资咨询管理，国内商品展示展览服务，国内贸易，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国内各类广告，经济信息咨询，数码产品、电子产品、礼品、文化用品、摄像

器材、家用电器、办公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江苏苏宁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539.16 万

元，净资产 467.51 万元，2015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31.80 万元。（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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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物业公司、江苏苏宁商管公司为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宁置业集团”）下属子公司，苏宁置业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近东先生的控

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江苏银河物业公

司、江苏苏宁商管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江苏银河物业公司为一级资质物业服务企业，专业从事综合物业管理，管理

服务涵盖大型商业综合体、写字楼、高端住宅社区、酒店式公寓、产业园区等，

在物业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能够为公司物流基地提供专业化的物业服务； 

江苏苏宁商管公司拥有专业的商业管理团队，主要负责经营管理苏宁置业开

发的大型商业购物中心以及住宅、公寓和写字楼等多种类型物业项目，拥有丰富

的商业资源，较强的运营管理能力，能够为公司自建店项目提供专业的商业管理

服务。 

 

三、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计划于董事会后与江苏银河物业公司、江苏苏宁商管公司分别签署框架

服务协议，具体单个项目由公司、下属子公司分别与江苏银河物业公司、江苏苏

宁商管公司或其指定公司依据该框架服务协议签署具体的执行协议。协议主要条

款内容如下： 

（一）物业服务 

1、协议双方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苏宁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协议内容 

乙方为甲方物流基地、自建店等各类自建项目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具体包括： 

在甲方的整体物业管理区域内，乙方提供的物业服务涵盖安全管理、环境管

理、设备管理等，具体内容如下： 

安全管理：合同范围内的园区出入管理、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停放、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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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园区治安管理、技防设备的巡查及运行管理等；店面重要节日乙方协助提

供秩序维护服务。 

环境管理：合同范围内的公共区域及办公场所保洁服务、消杀服务、绿植养

护、幕墙清洗。重大节日、促销活动及接待的绿植布置由乙方根据甲方书面通知

后另行安排，相关费用另行结算。 

设备管理：合同范围内的水电系统、中央空调、电梯、消防设备的维护与保

养。 

其他服务：乙方需按国家规范对甲方外租商户进行管理，包括代收代缴水电

能源费等。 

乙方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应达到约定的质量标准。 

3、协议期限 

框架服务协议期限一年，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各单

项物业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时间最晚不得超过框架服务协议届满日。 

4、协议费用 

乙方提供物业服务方式为包干方式，乙方物业管理成本包括物业服务人员的

工资、加班费、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等；协议范围内的设施、共用设

备的日常维护保养费用；协议范围内的清洁卫生、景观费用；合同范围内的园区

安全保卫费用；物业行政办公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法定税费；物业公司管

理费用等。 

经双方友好协商，参照市场同类型物业服务公司市场价格水平，物业服务价

格标准如下： 

物流基地物业服务价格：按照物流基地所在地区、物业服务面积综合判定，

物业服务单价约在 1.5 元/月/平米-3.5 元/月/平米（按照物流基地逐个项目核定）。 

自建店物业服务价格：按照自建店所在地区，以及自建店涵盖商业业态，逐

个项目确定物业服务价格，预计单价在 4.80 元/平米/月-11.00 元/平米/月（具体

自建店物业服务价格逐个项目确定）。 

综上，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物业服务费用 2016 年预计不超过 14,000 万元，具

体金额以各单项协议计算的具体金额为准。 

5、费用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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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费用按季度（三个月）支付。 

 

（二）自建店及配套物业代理招商、代理运营业务 

1、协议双方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江苏苏宁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协议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为自建店及配套物业提供代理招商、代理运营业务服务，具体

包括： 

（1）代理招商服务：项目商业区域招商定位策划；招商代理服务。 

①乙方负责为该项目选择租赁对象，包括各种专业店及相关配套服务项目等，

同时将不同类型租户在工程条件上的基本要求以及设施配备情况提供甲方综合

考虑； 

②乙方负责与目标客户安排会面并展开磋商，并根据需要安排实地考察； 

③乙方负责全程谈判目标商家，并负责培训招商工作人员； 

④乙方对甲方委托的各商业项目制订招商方案，并具体实施； 

⑤乙方负责根据市场租金现状，制定招商策略、拟订租赁价格及相关租赁条

件，经甲方同意执行后，与目标客户商定合作细则并负责各类租务文件的拟定； 

⑥乙方在招商过程中，负责协助开展相关项目的宣传推广工作； 

⑦其他双方认可的委托事项。 

（2）代理运营服务：  

①乙方负责为该项目开业后的运作提供相关招商管理、运营管理，包括提供

各种物业服务及相关配套服务项目等，同时将不同类型租户在工程条件上的基本

要求以及设施配备情况提供甲方综合考虑； 

②乙方负责项目运营相关系统的搭建； 

③乙方负责项目日常运营人员的招聘，并负责培训运营工作人员； 

④乙方负责根据市场租金现状，制定后期商铺调整招商策略、拟订租赁价格

及相关租赁条件，经甲方同意执行后，与目标客户商定合作细则并负责各类租务

文件的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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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乙方在运营过程中，负责协助开展相关项目的宣传推广工作； 

⑥协助甲方收取相关租金和物管费； 

⑦其他双方认可的委托事项。 

3、协议期限 

服务协议期限一年，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4、协议费用 

经双方友好协商，参照市场服务水平，甲方按照以下标准向乙方支付代理招

商、代理运营佣金： 

（1）代理招商佣金标准： 

①商业策划佣金：依据自建店体量不同，按照 10 万元/个、5 万元/个固定标

准收取； 

②代理招商佣金：商户签约年限 3 年及以下，按首年平均月租金（含物业费）

的 1.2 倍进行计收；签约年限 3 年以上，按首年平均月租金（含物业费）的 1.5

倍进行计收。 

（2）代理运营佣金：按照各项目租金、物业费等总收入的 5%计收，根据各

项目当月实际收入按月计提，按季度结算。 

以上佣金收取的范围不包括公司经营的自有业态，包括云店、红孩子店、超

市店等。 

综上，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代理招商、代理运营佣金 2016 年度预计不超过

2,200 万元，具体金额以各单项协议计算的具体金额为准。 

5、费用结算方式 

商业策划、代理招商佣金在招商结束后进行结算；代理运营佣金按月计提，

按季度（三个月）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近年来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各地物流基地陆续投入运营，为互联网

零售业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公司通过在全国建设自建店，锁定优质物业

资源，为公司在当地市场发展带来良好的市场影响力，也为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开

设“云店”，践行 O2O 发展提供保障。为提升资产利用效率，公司将通过引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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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管理团队，在物流服务、招商运营方面提供专业的支持。 

江苏银河物业公司拥有一级物业服务资质，江苏苏宁商管公司已成功运营多

个商业广场项目，拥有丰富的线下商户资源。江苏银河物业公司已为公司徐庄总

部，以及南京地区连锁店、部分物流基地提供物业服务，服务质量较好，为公司

办公、经营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为此，公司计划与江苏银河物业公司、江苏苏宁

商管公司合作，依托于其专业的服务，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保障。 

本次交易定价经双方协商，充分论证了各项成本费用，参照市场、行业水平

确定，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通过接受专业服务提升资产运营效率，满足公

司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对上述关联方形成

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运作。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江苏银河物业公司为公司总部办公楼、自建店和物流基地提供物业服务，

本年年初至董事会决议日，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合计 5007.19 万元； 

2、本年年初至董事会决议日，公司与江苏苏宁商管公司为发生相关费用。 

 

六、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管理层提交的日常关联交易报告以及相关材料，经

审阅，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1、关联方苏宁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物流基地、自建店提供专业物

业服务，关联方江苏苏宁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自建店提供代理招商、代

理运营服务，有利于公司通过接受专业服务提升资产运营效率，满足公司业务发

展； 

2、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行业水平，经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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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上述交易的内容、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履行的程序等进行

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

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

发表了独立意见。 

2、上述关联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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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与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江苏苏宁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的保荐机构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任强伟                     李  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2016 年 3 月 29 日 

 

 




